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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披露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原因为执行《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

下简称《重整计划》）《正邦集团有限公司、江西永联农业控股有限公司实质合

并重整计划》，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要约收购。 

2、2023年12月7日，公司为执行《重整计划》拟转增的5,700,000,000 股股

份已全部完成转增。2023年12月11日，公司收到重整管理人的通知，公司14亿股

转增股票已划转至双胞胎农业（以下简称“双胞胎农业”）证券账户名下，双胞胎

农业持有公司股份占转增后公司总股本的15.06%，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2023年7月20日，公司收到南昌中院送达的（2022）赣01破申49号《民事裁

定书》，南昌中院裁定受理锦州天利粮贸有限公司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同日，公

司收到南昌中院送达的（2023）赣01破16号《决定书》，南昌中院指定上海市锦

天城律师事务所及上海市锦天城（南昌）律师事务所联合担任公司管理人（以下

简称“管理人”）。 

公司于2023年7月24日披露了《关于公开招募和遴选重整投资人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3-107），正邦重整投资人遴选评审委员会根据《正邦系企业重

整投资人遴选评审规则及评分细则》依法评审表决，经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公证处

进行现场监督公证，确认双胞胎信达联合体（牵头投资人：江西双胞胎农业有限

公司）为中选投资人。 

2023年8月4日，管理人及公司与重整投资人签署了《重整投资协议》。《重



整投资协议》约定以上市公司总股本为基数，按每10股转增不超过18股的规模实

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共计转增57亿股股票，最终转增的准确股票数量以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实际登记确认的数量为准。上述转增股

票不向原股东分配，全部由管理人按照重整投资人提交的重整投资方案和经南

昌中院裁定批准的上市公司《重整计划》的规定进行分配和处置。其中：《重

整计划》实施完毕后，江西双胞胎农业有限公司作为产业投资人将持有公司

1,400,000,000股转增股票，占转增后公司总股本的15.06%（以上市公司截至目

前总股本3,598,081,339股以及《重整投资协议》约定的拟转增57亿股之和为基

数计算，最终持股情况以重整计划裁定批准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登记为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5日披露的《关于与重整

投资人签署<重整投资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22）。 

2023年10月27日，公司收到管理人出具的《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

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及表决情况说明》及《正邦集团有限公司、江西永

联农业控股有限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召开及表决情况说明》，

获悉《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正邦集团有限公司、江

西永联农业控股有限公司实质合并重整计划（草案）》已获得债权人会议表决通

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0月28日披露的《关于重整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表决结果的公告》《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质合并重整第二次债权人

会议表决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80、2023-181）。 

2023年11月3日，公司收到南昌中院出具的《裁定书》，获悉《江西正邦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正邦集团有限公司、江西永联农业控股有限公司实

质合并重整计划》已被南昌中院裁定批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1月4日

披露的《关于重整计划获得法院裁定批准的公告》《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实质合并重整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184、2023-186）。 

2023年11月7日，公司为执行《重整计划》拟转增的5,700,000,000 股股份已

全部完成转增。 

2023年12月11日，公司收到重整管理人的通知，公司14亿股转增股票已划转

至双胞胎农业证券账户名下，双胞胎农业持有公司股份占转增后公司总股本的

15.06%，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根据《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及《重整投资协议》，正邦科

技总股本为3,598,081,339股，其中因涉及实施股份回购形成的存量股和应予回购

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合计86,521,786股，以正邦科技总股本扣除上述存量股及限制

性股票后的3,511,559,553股为基数，按照每10股转增约16.23股实施资本公积转增，

共计转增5,700,000,000股，转增完成后正邦科技总股本为9,298,081,339股。 

前述转增股票不向原股东进行分配，全部在管理人的监督下按照重整计划进

行分配和处置，具体如下： 

1、转增股票中的 31.5 亿股股票由重整投资人有条件受让（其中产业投资人

双胞胎农业以 1.1 元/股价格受让 14 亿股；联合投资人以 1.6 元/股价格受让 17.5

亿股），重整投资人合计提供资金人民币 43.40 亿元。重整投资人支付的股票对

价款将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用于支付正邦科技及正邦养殖系列公司重整费用、

共益债务、清偿各类债务以及补充正邦科技流动性等； 

2、转增股票中的 25.5 亿股股票将通过以股抵债的方式，用于清偿正邦科技

及正邦养殖系列公司债务，股票抵债价格为 11.5 元/股。 

双胞胎农业在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双胞胎农业 - - 1,400,000,000 15.06% 

根据《重整投资协议》，双胞胎农业受让的转增股票锁定期为自登记至其证

券账户之日起36个月。 

双胞胎农业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江西双胞胎农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昌东大道

7003号办公大楼1104室 

法定代表人 华磊 

注册资本 100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106MA35W6K48U 

营业期限 2017-04-17 至无固定期限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农业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

术转让；农作物的种植（仅限分支机构经营）与销售；

禽畜、水产品的养殖（仅限分支机构经营）与销售；饲

料、饲料原料的销售；企业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双胞胎农业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13 日披露的《详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本次权益变动后第一大股东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公司原控股股东正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邦集团”）

及其一致行动人共持有公司股份 1,379,004,085 股，持股比例为 38.33%，根据《重

整计划》，正邦科技通过增发股份用于引入投资人及偿还债务，导致其持股比例

被动稀释至 14.83%。 

此外，根据《正邦集团有限公司、江西永联农业控股有限公司实质合并重整

计划》，正邦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江西永联农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

永联”）将以其持有正邦科技的股份用于抵偿债务，具体处置方案如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正邦集团及江西永联共计持有正邦科技股份

1,253,133,368 股，其中已质押股份 1,226,509,715 股，未质押股份 26,623,653 股，

已质押股份中 1,197,709,715 股按照 3.5 元/股的抵债价格实施以股抵债。同时，

正邦集团及江西永联将委托中诚信托设立以 55,423,653 股正邦科技股票（包括未

质押股票 26,623,653 股、已质押股票 28,800,000 股）、江西惠万家农资连锁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江西惠万家”）100%股权（江西惠万家间接持有 44,600,000 股

正邦科技股票）和正邦集团及江西永联对江西惠万家拥有的全部债权以及正邦集

团及江西永联因承担连带责任而对江西惠万家享有的追偿权（如有）为信托资产

的他益财产权信托。在信托项下实现正邦科技股票的处置后，处置所得在支付相

关费用后向债权人分配。预计股份处置后，正邦集团、江西永联将不持有公司股

份，正邦集团的一致行动人共青城邦鼎投资有限公司、林印孙、林峰和李太平合

计持有公司股份 81,270,717 股，持股比例为 0.87%。目前，股份划转工作正在办

理，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根据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023年12月11日，公司收到重整管理人的通知，公司14亿股转增股票已划转

至双胞胎农业证券账户名下，双胞胎农业持有公司股份占转增后公司总股本的



15.06%，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四、其他事项说明及风险提示 

1、公司因2022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第9.3.1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已于2023年5月5

日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29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股票交

易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5）。如公司2023年

度出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11条规定的相关情形，公司股票

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2、公司于2023年7月2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关于法院裁定受理

公司重整及指定管理人暨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3-103），公司股票交易于2023年7月21日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公司已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若公司不能执行或不执行重整计划的，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法院有权裁定终止重整计划的执

行，宣告公司破产。如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9.4.17条第（六）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交易的风险，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4号——破产重整等事

项》等的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

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http://www.cninfo.com.cn/

